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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难看出的骨气对不公正的待遇永不服气。这个广西博白县

的农民名字叫秦朝仁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因为蔑视一个

极不公正的判决，而导致房子被法院拍卖、家杂被扔出屋外

，自己一家被迫流浪街头。 事情得回到1990年，他受雇于私

人老板朱小东，帮他搬运、看守油毛毯，年月工资500元。谁

知，不久后，朱小东莫名其妙地失踪了，自己却莫名其妙地

被卷入一起购销油毛毯的纠纷中。债权人博白县沙河五金制

品厂诉称：朱小东拖欠其油毛毯款11万元，而秦朝仁与朱小

东是合伙人，应承担连带责任。庭审时，朱小东自然没有到

庭，而秦朝仁在庭上辩解说，自己是为朱小东打工，朱小东

还欠其两个月工资，朱小东向谁购买油毛毯、买多少等等，

他根本不知道。但法官没有听秦朝仁的辩解，完全支持了原

告博白县沙河五金制品厂的诉讼请求，一审判决朱小东立即

偿还11万元欠款及利息，并判决秦朝仁承担连带责任。 秦朝

仁认为：这一判决太荒唐、太不讲道理了，于是以蔑视的心

态对待一审判决。他将一审判决丢到一边，没有上诉，从此

他去种植、经营自己的果园，不再理会此事。不久，博白县

沙河五金制品厂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，债务人朱小东肯定是找

不到的了，当然就以老实巴脚的秦朝仁作为执行对象。秦朝

仁的住房被法院查封，后又被强制拍卖，家里的东西被扔出

屋外。秦朝仁这回才知道：蔑视法院哪怕是错误的判决是不

行的，必须按照法定程序为自己申冤。 我接受委托，为秦朝



仁提出申诉。我认为本案最主要的证据一盘证明秦朝仁与朱

小东合伙关系的录音带，与其证明的事实缺乏必然的关联性

，且取证手段不合法。一审判决认定秦朝仁与朱小东存在合

伙关系的唯一证据是一盘录音带。这盘录音带是一审原告的

代理律师王××录制的，证明秦朝仁与朱小东存在合伙购销

油毛毯关系的一段话是这样的： 王××：这批油毛毯是朱小

东和你一起运到仓库的吗？ 秦朝仁：是的。 王××：那么，

这批油毛毯卖出去后，你也可得到利益？ 秦朝仁：是的。 这

一内容与其要证明的合伙关系没有关联性，因为合伙的根本

特征是共同出资、共同经营、共担风险。“一起将油毛毯运

到仓库”，不能说明是“共同经营”；“卖出去后得到利益

”，也不等于共担风险，得到工资、酬劳、好处等等，也是

“得到利益”，但不等于合伙。 更为重要的是：这一录音没

有征得秦朝仁本人的同意而偷录的，按照当时最高人民法院

的司法解释，是无效证据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。在二审庭审

中，我是通过巧妙地向全权代理人王××律师发问而证实该

录音是偷录的： 问：请问你在录音前是否认识秦朝仁？ 答：

不认识？ 问：哪你是怎样找到秦朝仁录音的？ 答：是博白县

沙河五金制品厂的厂长带我找到秦朝仁进行录音的。 问：你

当时的录音机有多大？ 答：大约有一盒香烟那么大。 问：你

找到秦朝仁进行录音时，录音机放在什么地方？ 答：放在口

袋中。 问：你录音时，秦朝仁是否知道，是否征得秦朝仁本

人同意？ 这时，王××开始察觉我问话的意图，但已经太迟

了。对于我最后一个问题，他回答自然是：已征得秦朝仁本

人同意。但秦朝仁当庭否认这一事实。偷录的事实得以确认

。至此，可以断定：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必定无法成立。 在



庭上，我对原审认定“合伙”的主要证据录音材料发表如下

代理意见： “第一，取证手段不合法。这段录音是在秦朝仁

不知道的情况下，被一审原告的代理律师偷录下来的，证据

来源不合法，而且有明显的伪造痕迹。 第二，当一审庭审播

放录音时，一审被告秦朝仁曾对其录音内容的真实性提出了

两点质疑：背景音是伪造的，且有些话不像他本人的声音。

在此情况下，一审法院应当将录音送有关部门进行鉴定，由

于视听资料较容易伪造，所以民事诉讼第六十九条明确规定

：‘人民法院对于视听资料，应当辨别真伪，并结合本案的

其他证据，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。’显然，一

审法院既没有结合其他证据（事实上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供引

证），也没有对录音本身进行必要的审查，完全违反了这一

法律规定。 第三，本案材料没有附录音资料，案卷中只有一

审原告的代理律师个人整理出的录音整理材料。这个整理资

料既没有法院合议庭成员参加，又没有被录音人秦朝仁本人

的签字确认，由于录音不少关键处极不清析，究竟书面材料

与录音内容是否一致，不得而知，法院也没有加以核实。 最

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：即使录音整理出的记录材料真实有效，

即使是凭录音整理材料的内容，也得不出合伙的结论。合伙

不但要明确双方的投资（包括实物、技术、劳务），而且要

明确利润分配的比例、风险的承担等等。只有这三方面有明

确一致的意思表示，才能成为合伙，而不能捕风作影，只要

约定能分点钱，就当作合伙关系处理。从录音记录材料所反

映的内容看，根本看不出有合伙经营的意思表示。 综上所述

，本案无论从什么角度，都不应得出秦朝仁与朱小东合伙的

结论。因此，本案一审在主要事实的认定上完全错误。⋯⋯



” 强调秦朝仁与朱小东不存在合伙关系，这一点事后证明非

常重要。因为偷偷录音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效力，毕竟属于

程序问题，而朱小东与秦朝仁之间有否合伙关系，才是实体

问题。2001年最高法院作出新的司法解释，提出偷录的视听

资料在一定条件下可作为有效证据。如果当时不将实体上二

人不存在合伙关系这一观点突出，而单单以“偷录的资料是

无效证据”来否定本案生效判决，则原审原告在最高人民法

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出台后，便可以轻易以来个“否定之否定

”，提出申诉，推翻本案，使自己的代理观点经不起历史考

验。 一九九八年一月八日，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

出了（1997）桂经监字第107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撤销原审判

决，确认朱小东欠原告11万元货款，朱小东与秦朝仁存在合

伙关系的证据不足，不予认定，驳回一审对秦朝仁的诉讼请

求。 至此，蒙冤几年的秦朝仁最终得到平反。接下来，是申

请国家赔偿的问题了。秦朝仁通过这一官司，自己也受到了

深刻的法制教育：对任何不合法的事情，都不能以不合法的

手段解决，而只能按步就班，依照法定程序为自己讨回公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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